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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深化战略合作

暨公司增资汽车板合资公司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和公司第二

大股东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以下简称“安赛乐米塔尔”） 及公司签署了《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与安

赛乐米塔尔签署了《汽车板合资公司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经营合同》，同时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签署了

《华菱钢铁股权转让协议》（以上合称“本次交易”）。根据上述协议安排，经有权政府部门批准后，华菱集团将

其所持有的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合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公司和安

赛乐米塔尔，华菱集团不再持有汽车板合资公司的股权，且公司和安赛乐米塔尔将对汽车板合资公司进行增

资，汽车板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５．３

亿元增加到

２６

亿元；同时，在《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

《汽车板合资公司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经营合同》生效且汽车板合资公司项目建设进度和技术转让达到约定

相关节点条件的前提下，安赛乐米塔尔可以通过期权方式，在《华菱钢铁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２４

个

月内向华菱集团行使卖出其持有的本公司的

６

亿股股份的选择权（以下简称“本次期权交易”），并将所获得

的部分资金用于收购华菱集团所持有的汽车板合资公司部分股权，以及增资汽车板合资公司。本次交易完成

后，在安赛乐米塔尔向华菱集团行使全部约定股份卖出选择权的前提下，华菱集团在公司的股权比例将提高

到

５９．９１％

，并不再持有汽车板合资公司的股权；安赛乐米塔尔在公司的股权比例将下降到

１０．０７％

，在汽车板

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将由

３３％

提高到

４９％

，从而实现了华菱集团、安赛乐米塔尔在华菱钢铁和汽车板合资公

司的股权置换。公司在汽车板合资公司的股权将由

３４％

提高到

５１％

，实现了公司控股汽车板合资公司。上述

协议签署的同时，汽车板合资公司与主要设备供应商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汽车板合资项目转入实质性建设

阶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汽车板合资公司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经营合同》

华菱集团分别将其所持有的汽车板合资公司

１７％

的股权转让予公司，

１６％

的股权转让予安赛乐米塔尔，

华菱集团不再持有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同时，汽车板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原来的

１５．３

亿元增加到

２６

亿元。汽车板合资公司资产负债率由

６６％

下降到

５０％

，投资额由

４５

亿元增加到

５２

亿元，产能由

１２０

万吨

／

年

增加到

１５０

万吨

／

年。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结构调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调整前

持股比例

调整后

持股比例

华菱钢铁

３４％ ５１％

华菱集团

３３％ －

安赛乐米塔尔

３３％ ４９％

生效条件：有权政府部门批准《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汽车板合资公司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

经营合同》及本次期权交易，中国证监会豁免华菱集团因本次期权交易可能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华菱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汽车板合资公司的股权转让予公司，以及公司与安赛乐米塔尔签署《汽车板合资

公司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经营合同》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近日召开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经有权政府部门批准。

二、安赛乐米塔尔与华菱集团签署的《华菱钢铁股权转让协议》

（一）协议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安赛乐米塔尔和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标的：不超过

６

亿股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９０％

；

交易股份的性质：无限售条件股份；

交易方式：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２４

个月内，安赛乐米塔尔可以分四期（每

６

个月为一期）按双方约定

的行权价格向华菱集团行使卖出所持有的

６

亿股华菱钢铁股票的选择权，每期不超过

１．５

亿股；

行权前提条件：有权政府部门批准本次期权交易，中国证监会豁免华菱集团因此可能触发的要约收购义

务，《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汽车板合资公司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经营合同》生效。同时，汽车板

合资公司项目建设进度和技术转让达到约定相关节点条件，安赛乐米塔尔才有权行使卖出选择权。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１

、若安赛乐米塔尔将持有本公司的

６

亿股股票全部行权，则本次期权交易完成后，华菱集团将持有本公

司

５９．９０％

的股份，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赛乐米塔尔将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７％

的股份。

２

、本次期权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华菱集团和安赛乐米塔尔之间在

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３

、有关方将根据相关规定披露关于本次股份变动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的安排，为了进一步深化与安赛尔米塔尔的战略合作，加快汽车板合资公司的项目建设和

技术转让，尽快推进公司子公司华菱涟钢

２２５０

热轧基板技术转让和项目达产达效，恢复公司的盈利能力，华

菱集团将其原持有的汽车板合资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安赛乐米塔尔和公司， 同时将以期权方式获得安赛

乐米塔尔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 安赛乐米塔尔将以行使卖出选择权所获得的部分资金用于收购华菱集团

所持有的汽车板合资公司

１６％

的股权，并增资汽车板合资公司，使其在汽车板合资公司的股权由目前的

３３％

增加到

４９％

，出资总额由原来的

５．０４９

亿元提高到

１２．７４

亿元。安赛乐米塔尔在汽车板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

和出资额的提高，有利于其与公司聚焦于高端钢铁产品下游深加工的合作，充分发挥安赛乐米塔尔作为全球

公认的汽车板市场领导者的技术优势，加快汽车板相关技术转让和汽车板合资公司的建设；有利于加快安赛

乐米塔尔对公司子公司华菱涟钢热轧基板技术的转让， 并通过华菱涟钢现有冷轧线生产汽车板和其他高端

板材，帮助华菱涟钢建立完善的板材质量控制体系和研发体系，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拓展销售渠道，提

升华菱涟钢的盈利能力。同时，公司在汽车板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由目前的

３４％

增加到

５１％

，汽车板合资公

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有利于公司更多地分享汽车板合资公司的收益，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

四、本次交易发生的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经相关有权政府部门批准和中国证监会对华菱集团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华菱集团因此可

能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该等事项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开市起复牌。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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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在中盐

总公司会议室召开。会前公司证券部以传真、电话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万建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出售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

案》；关联董事万建军先生、王跃宣先生、刘苗夫先生、李树生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

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出售江苏南风股权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价格合理；交易决策、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详细情况见刊登在同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出售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的公告》）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文琳先生回避表决；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第二至第五项详细情况见刊登在同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担保的公告》）；

六、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详细情况见刊登在同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会议第一至第五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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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售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南风”）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持有其

５４％

的股权，淮安高尔登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高尔登”）持有其

４６％

的股权。

公司拟将持有的江苏南风

５４％

的股权转让给中国盐业总公司 （以下简称 “中盐”），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５０１８３．３

万元人民币，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待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后最终签署并生效。

本次事项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况发生。本次交易受让方中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名称：中国盐业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门外大街莲花池中盐大厦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茆庆国

注册资本：玖亿零贰佰柒拾叁万元

主营业务：工业盐产品批发、各种盐产品、盐化工产品、盐田水产品、盐田生物、盐业企业所需设备、木

材、水泥、电缆、包装材料、塑料及助剂的销售、家用电器、办公设备、针纺织品、汽车零配件的销售，仓储运输

等。

２

、中盐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

４

，

３６５

，

５４７．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２

，

３２２．０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２

，

９０１

，

１６７．７

万元，净利

润

６７

，

７４６．９

万元。

３

、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中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构成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江苏南风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由公司与淮安高尔登共同出资组建。江苏南风注册资本为

４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江苏南风

５４％

的股权，淮安高尔登持有江苏南风

４６％

的股权。注册地址在江苏省洪泽县西顺

河镇于圩村，法定代表人李林，主要从事无水硫酸钠、碳酸氢铵、硫酸钾、氯化钠、硫化钠的生产与销售等。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南风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５１８

，

９４９

，

４２６．３０

元人

民币，负债总额为

４５９

，

０３４

，

６４７．２６

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５９

，

９１４

，

７７９．０４

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为

２７１

，

２５３

，

９９８．３８

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１０８

，

７６３

，

５２８．２０

元人民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江苏南风资产总额为

５８５

，

４９１

，

８５６．０４

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５２３

，

０７９

，

３２８．１７

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６２

，

４１２

，

５２７．８７

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４３

，

３５３

，

５２８．９８

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２

，

４９７

，

７４８．８３

元人民币。

３

、江苏南风另一股东淮安高尔登放弃本次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本次股权转让后，江苏南风不再是本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公司没有为江苏南风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的行为，也不存

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４

、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此次出售股权的评估机构，该评估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证书编号：

０１０００４２０１８

）。

５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评估对象：南风化工拟转让所持有的江苏南风化工在评估基准日的

５４％

股权的市场价值；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所涉及的江苏南风化工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７

、评估值测算过程与结果

（

１

）评估模型

本次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模型。即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自由现金流量为依据，采用适当折现率

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然后再加上长期股权投资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

产价值、未列入营运的资产和负债，扣减付息债务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２

）计算公式：

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持股比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价值

－

付息债务

企业整体价值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

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未列

入营运的资产和负债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的确定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

明确的预测期间的现金流量现值

＋

明确预测期间之后的现金流量 （终值）现

值。即：

其中：

Ｐ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ｎ

收益总年期

Ｒｔ

未来第

ｉ

年预期收益额

Ａ ２０１６

年以后各年预期收益额

ｔ

年序号

ｒ

折现率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

税后净利润

＋

折旧

＋

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加额。

（

３

）、折现率确定

Ｋｅ

：为权益资本成本

Ｋｄ

：为债务资本成本

Ｄ／Ｅ

：根据市场价值估计的被估企业的目标债务与股权比率

Ｔ

：为企业所得税率

ＷＡＣＣ＝Ｋｅ×Ｅ／

（

Ｄ＋Ｅ

）

＋Ｋｄ×Ｄ／

（

Ｄ＋Ｅ

）

×

（

１－Ｔ

）

＝９．００％×１００／

（

１００＋０

）

＋７．０５％×０／

（

１００＋０

）

×

（

１－２５％

）

＝９．００％

评估前江苏南风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５

，

９９１．４８

万元；经评估后，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为

９２

，

９３２．０３

万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

８６

，

９４０．５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１

，

４５１．０７％

，南

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

股权的价值为

９２

，

９３２．０３

万元

×５４％＝

５０

，

１８３．３０

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被评估单位：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５

，

９９１．４８ ９２

，

９３２．０３ ８６

，

９４０．５５ １

，

４５１．０７

南风化工集团拟转让所持江苏南风化工

５４％

股权的价值为

９２

，

９３２．０３

万元

×５４％＝５０

，

１８３．３０

万元。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近年来，江苏南风化工主要产品元明粉需求量大，市场价格较高，经济

收益较好。二是由于上世纪九十年，洪泽县政府为了引进资金发展当地经济，同意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免缴采矿权费用。因此，在账面价值没有反应采矿权的价值。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

五五Æ�交易协议的

主要内容

１

、转让金额：中盐应向本公司支付目标股权转让价款

５０１８３．３

万元人民币。

２

、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中盐于十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支付转让款首付款

３７０００

万元，并于股东

变更工商登记完成后六个月内向本公司支付转让款余款。

３

、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双方同意在中盐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

给本公司后，中盐可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南风的主要产品为元明粉，元明粉属于资源型产品。随着芒硝矿的不断开采，其矿藏中的氯化钠不

断富集，盐的生产和销售将成为该公司发展的关键，中盐在盐的经营方面独占优势。公司将持有的江苏南风

股权转让给中盐，有利于放大中盐资源优势，保证江苏南风生产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双方约定股权转让后，

江苏南风元明粉产品的销售仍由本公司统一管理，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本次交易产生的现金，公司将其部

分用于补充流资，部分用于购并元明粉目标企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盐成为江苏南风的控股股东，本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由于合并报表范

围的变化，影响

２０１２

年销售收入约

－２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

－１７５０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产生的

现金流约

５

亿元，有利于公司降低财务成本和改善财务状况，同时可获得股权转让收益

４６３９７

万元。总之，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七、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

售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万建军先生、王跃宣先生、刘苗夫先生、李树生先生回

避表决。

５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表决，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与中盐未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九、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公司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价格合理；交易决策、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在中

盐总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以记名表决结果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１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南风”）在中国农业银行安顺市西秀支

行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在工行安顺西航支行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

均为一年。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均为延续担保，不属于新增担保。

２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庆洗涤”）在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提供不超过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信用担保，担保期为一年。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为新增担保。

３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南风”）在工行土门支行不超过

２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在交行西稍门支行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提供信

用担保，担保期均为一年。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为延续担保，不属于新增担

保。

４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庆南风”）在中信银行成都分行城南

支行提供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信用担保，担保期为一年。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本

次担保为延续担保，不属于新增担保。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１

、 贵州南风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由公司与贵州省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注册资本

６

，

２２９．１９

万元，公司持有

７０％

的股份，贵州省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３０％

的股份。注册地贵州省安顺市；法定代表

人张元谟；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日用化工产品生产、销售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贵州南风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１１

，

２７７

，

５７８．８５

元， 负债总额

８５

，

８５８

，

８５７．１１

元，净资产

２５

，

４１８

，

７２１．７４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４

，

５５２

，

５３３．３７

元，利润总额

６

，

５７１

，

５２７．４８

元，净利润

６

，

５７１

，

５２７．４８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贵州南风的资产总额

１１５

，

３１５

，

７８８．０２

元，负债总额

８７

，

９９０

，

４９２．５９

元，净资

产

２７

，

３２５

，

２９５．４３

元， 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

，

９８３

，

１９７．７８

元， 利润总额

１

，

９０６

，

５７３．６９

元， 净利润

１

，

９０６

，

５７３．６９

元。

２

、同庆洗涤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由公司与四川同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３０６６

万

元，公司持有

７４．１５％

的股份，四川同庆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８５％

的股份。注册地彭山县观音镇唐河村；法定代表

人朱奇立；主要从事洗衣粉、液洗、皂类、磺酸的开发、制造、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庆洗涤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７８

，

６１０

，

３５３．９４

元， 负债总额

６５

，

７７５

，

２５１．５０

元，净资产

１２

，

８３５

，

１０２．４４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５

，

４５６

，

５６５．８６

元，利润总额

１１

，

５６９

，

６０１．５５

元，净利润

１１

，

５６９

，

６０１．５５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同庆洗涤的资产总额

７５

，

４２９

，

０３１．３３

元，负债总额

６０

，

２８４

，

９８９．６８

元，净资产

１５

，

１４４

，

０４１．６５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

，

５５３

，

８２１．６４

元，利润总额

２

，

３０８

，

９３９．２１

元，净利润

２

，

３０８

，

９３９．２１

元。

３

、西安南风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７

日，由公司与山西运城盐化劳动服务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１７５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

９８．８６％

的股份，山西运城盐化劳动服务公司持有

１．１４％

的股份。注册地西安市西郊丈

八北路；法定代表人文琳；主要从事日用化工系列产品和日用化学原料产品（除专项审批）；各类包装产品的

制造、加工和销售；公路运输（货运）；五金机电产品的制造、加工和销售；机械加工、设备制造及安装、维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西安南风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２１９

，

９１１

，

７７５．８６

元，负债总额

１９４

，

７３７

，

８７４．７９

元，净资产

２５

，

１７３

，

９０１．０７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０

，

５５２

，

６４２．３８

元，利润总额

６

，

０５４

，

５０１．２４

元，净利润

６

，

０５４

，

５０１．２４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西安南风的资产总额

２１８

，

７８５

，

９０６．６３

元，负债总额

１９４

，

８０８

，

０１０．６２

元，净资

产

２３

，

９７７

，

８９６．０１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７０

，

５６１

，

６８８．９２

元，利润总额

－１

，

１９６

，

００５．０６

元，净利润

－１

，

１９６

，

００５．０６

元。

４

、同庆南风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由公司与四川同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５

，

５９８．０８

万元，公司持有

７４．１５％

的股份，四川同庆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８５％

的股份。注册地彭山县青龙镇；法定代表人朱

安乐；主要从事制造、销售无水硫酸钠，碳酸氢氨，电子化工产品（无机）；销售饲料，豆粕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庆南风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７０

，

７３３

，

３９３．０８

元，负债总额

１０２

，

５７７

，

６５７．００

元，净资产

６８

，

１５５

，

７３６．０８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８

，

６３５

，

４１４．５０

元，利润总额

１２

，

９５７

，

２４５．３６

元，净利润

９

，

６７５

，

２００．６８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同庆南风的资产总额

１６８

，

４３２

，

６１８．３０

元，负债总额

９８

，

５７８

，

６３９．８０

元，净资

产

６９

，

８５３

，

９７８．５０

元， 实现营业收入

４８

，

９２２

，

２５３．９７

元， 利润总额

１

，

６９８

，

２４２．４２

元， 净利润

１

，

６９８

，

２４２．４２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贵州南风在中国农业银行安顺市西秀支行办理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在工行安顺西航支行

办理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公司拟作为担保人为其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少数股东拟按照

相应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２

、同庆洗涤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办理融资业务，公司拟作为担保人为其提供信用担

保，担保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一年。少数股东拟按照相应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３

、西安南风在工行土门支行办理不超过

２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在交行西稍门支行办理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

元人民币贷款、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公司拟作为担保人为其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少数股东

拟按照相应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４

、同庆南风在中信银行成都分行城南支行申请办理融资业务，公司拟作为担保人为其提供信用担保，

担保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一年。少数股东拟按照相应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由于上述融资所获资金是用于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保证其各项业务的顺利

开展，属于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由于公司对以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销售绝对控制，少数股东均按照相应

投资比例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因此此次担保无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本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以上担保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为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四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信用担保均为满足其生产经营和资金合

理利用的需要，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公司对以上子公司的生产、销售绝对

控制且少数股东拟按照相应投资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无担保风险，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上述担保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目前（含上述担保），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９

，

６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７．６６％

，其

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由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上担保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９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果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其程序合法，内容完

备。

２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关于出售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３７

；投票简称：南风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具体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出售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３．００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

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大会预期不超过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解放路

２９４

号

（

２

）会议联系人：赵娜 井丽文

（

３

）电话：

０３５９－８９６７０３５

传真：

０３５９－８９６７０３５

（

４

）邮政编码：

０４４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出席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

委托书的授权代为行使表权。

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出售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四川同庆南风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３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以书面及传真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发出。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会议由董事长黄振标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

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以前，董事长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从

２０１２

年起，董事长在本公司领取薪酬，董事长年薪按总

经理的

１．５

倍执行。（总经理年薪由基本年薪和效益年薪两部分构成。基本年薪是全体员工平均工资

×

岗位

系数，效益年薪按公司当年实现的利润总额，按比例累进计提，按职务、业绩进行分配。）本次议案仅对董事

长薪酬进行审议，其他董事、监事年薪将在以后的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中进行审议。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第六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３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六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广西贵港市幸福路

１００

号本公司办公大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６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以上第

１

—

４

项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的有关章节； 第

５

项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证券时报》上的《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第

６

项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证券时报》上的《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

托人证券帐户卡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证券帐户卡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

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委托法人股东的证券帐户卡、能证明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依法出具并加盖法人股东印章的书面委托书。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书至少应当在大会召开前二十

四小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５

–

４２０１８３３

传 真：

０７７５

–

４２６０８３３

联系人：杨正

２

、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文；

５

、第六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６

、第六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附：授权委托书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广西贵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按照以下投票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

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赞

成

反对 弃权

１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６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请在表决意见的“赞成”、“反对”、“弃权”项下，用“

√

”标明表决意见。）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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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8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 《关于提请增加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了 《关于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暨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经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召集，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2012

年

6

月

6

日上午

10:00

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009

号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一楼马德里厅召

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代表公司股份

99,516,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2.2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萍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保荐代表

人、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刘萍、王李懿、益天鹏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选举龚艳、赖延清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1

、非独立董事选举表决情况。

（

1

）选举刘萍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9,51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王李懿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9,51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益天鹏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9,51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独立董事选举表决情况。

（

1

）选举龚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9,51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赖延清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9,51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邹盛和、任琥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1

、选举邹盛和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99,51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任琥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99,51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51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

(

深圳

)

事务所王彩章律师、邬克强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

(

深圳

)

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9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

日以电

子邮件或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6

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

事

5

人，实际参加董事

5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萍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同意选举如下人员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具体组成如下：

1

、战略发展委员会：非独立董事刘萍先生

(

主任委员

)

、非独立董事王李懿先生、非独立董事益天鹏先生、

独立董事龚艳女士、独立董事赖延清先生；

2

、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龚艳女士

(

主任委员

)

、独立董事赖延清先生、非独立董事王李懿先生；

3

、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赖延清先生

(

主任委员

)

、独立董事龚艳女士、非独立董事刘萍先生；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龚艳女士

(

主任委员

)

、独立董事赖延清先生、非独立董事刘萍先生。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

2012

年

5

月

15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萍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四）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李懿先生、凌友娣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五）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凌友娣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六）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郭新梅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其中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满若未通过考核，董事会将另择人选，届时将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原财务负责人唐苗丽女士由于任期届满离职，离职之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董事会对唐

苗丽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上述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6

日

附件：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

、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萍简历

刘萍，男，

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工学博

士。曾任深圳市新追求公司部门经理，典邦柔性、丹邦柔性总经理。

2001

年起创办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及研发中心主任。兼任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典邦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东邦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丹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第比尔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2009

年被

深圳市政府认定为深圳市地方级高层次专业人才。

刘萍先生通过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7311.60

万股股份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和公司

股东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魁为叔侄关系，除此之外，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2

、副总经理王李懿简历

王李懿，男，

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专业，本科学

历。曾任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员、深圳市新追求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3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典邦科

技有限公司监事，广东东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王李懿先生通过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540

万股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凌友娣简历

凌友娣，女，

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

行深圳部项目经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资本市场部项目经理。

2011

年

10

月起至今任公司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凌友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

、财务负责人郭新梅简历

郭新梅，女，

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会计师。曾任深圳市亚美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深圳新合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经理、悦丰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2

年

6

月起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郭新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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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

日以电

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6

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邹盛和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邹盛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邹盛和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6

日

附：邹盛和先生简历

邹盛和，男，

1966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北广播电视大学，专科学历。曾

任深圳典邦柔性电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

2001

年加入本公司任财务部部长，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广东

丹邦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典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东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邹盛和先生通过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540

万股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